114學年度嘉義縣民雄鄉福樂國民小學辦理「臺灣母語日」實施計畫
一、依 據：
（1）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
（2） 嘉義縣辦理國民中小學「臺灣母語日」實施計畫。

（3）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二、目標：

（1） 營造生活化的鄉土語言學習環境，使學生自然學會鄉土語言。

（2） 落實鄉土教育推展，充分的了解鄉土語言文化之美與內涵，增進多元文化認識而促進社會和諧。
三、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四、實施語言：閩南語(本校社區多數居民使用之母語)。
五、實施時程及時間：95學年度開始辦理，每週一為本校母語教學日。
六、實施原則

（1） 生活化原則：與日常生活相結合，儘量力求自然而不刻意矯作。

（2） 正常化原則：以不影響正常教學的情況下，來進行母語的教學。

（3） 趣味化原則：透過生動活潑的方式教學，提昇學生熱愛說母語。

（4） 情境化原則：布置校園教室學習情境，讓學生在氛圍下說母語。

（5） 鼓勵化原則：鼓勵學生開口說母語，養成學生說母語的習慣。
七、實施重點：

（1） 成立本土語教學推動委員會（如附件一），並定期召開檢討會。

（2） 母語日當天下課時間及日常生活對話、打招呼、接待客人盡量以母語應對。

（3） 於學生朝會時間或師長報告時，可多運用本土語交談，使學生多方接觸閩南語，增進學生學習興趣。

（4） 除國語外，在不影響教學之情況，盡量以本土語進行交談。

（5） 辦理本土語之學藝競賽，如演說、說故事比賽等，培養學生對本土語之欣賞能力。

（6） 文化走廊設置本土諺語專區、各班教室情境佈置另闢本土語言教學專欄，並定期更新。

（7） 利用晨光時間、導師時間教導認識俗諺。
（8） 社區資源結合與引進
1.應用原有編製之「福樂社區文化導覽地圖」，將社區文化與資源融入母語及社會領域之教學素材，以擴展學生經驗

2.鼓勵學生於校外教學參與社區踏查。

3.聘請地方士紳及學有專長的人士進行母語演說、座談或介紹本土文化
（9） 依教學需要將本土語教學融入各科教學中，如音樂課教唱民謠、國語課吟唱母語唐詩等。
 (十) 運用午餐時間，播放本土語歌謠，培養學生熱愛本土語的情感。
八、評鑑與考核

(一)、校內評鑑： 
1.於週一兒童晨會，舉辦俗諺教學、猜謎活動，鼓勵學生進行本土語說故事或朗讀、童謠唸唱。

2.每學年辦理校內語文競賽，內含閩南語演說、閩南語朗讀等項目。 
3.配合節慶舉辦其他本土語相關活動。

(二)、績效訪視：由各區督學進行定期及非定期訪視，並將訪視成果彙報本局。

九、預期目標：

（1） 透過本土語的教學，能運用流利順暢的本土語與人互為溝通。

（2） 透過本土語教學環境的營造，能將本土語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3） 推展本土語教學，能認識鄉土文化內涵，並傳承鄉土文化。 
十、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一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國民小學本土語言教育推行委員會
	職 稱
	現職
	姓名
	負責事項
	備註

	召集人
	校長
	曾俊銘
	總策劃與督導鄉土語言推展事宜
	 

	副召集人
	教務主任
	宋國鵬
	本會規劃及運作事宜
	 

	
	學務主任
	姚佩青
	協助本會規劃運作事宜
	

	
	總務主任
	蔡錦華
	協助本會規劃運作事宜
	

	
	輔導主任
	江俊昇
	協助本會規劃運作事宜
	

	執行秘書
	教學組長
	吳幸真
	提供教學行政支援、協助教學活動運作、布置本土語情境
	 

	委員
	教師
	劉季杏
	實際鄉土語言教學活動及教學評量規劃
	

	委員
	教師
	王秀文
	參與競賽指導、鄉土語言教學活動及教學評量規劃
	

	委員
	家長會長
	陳琮貽
	協助推動家長參與及提供社區資源服務
	


